廉安委办〔2016〕14号

 
关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廉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安委会成员有关单位：

2008年，市安委办印发《要求报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资料的通知》（廉安委办〔2008〕26号），要求各镇、街道、开发区每月15日和30日上报各自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2012年，市安委办印发《关于报送2012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通知》（廉安委办〔2012〕3号），要求安委会成员有关单位每月25日前上报隐患排查治理和“打非治违”月报表。根据近年来统计，大部分单位均能按时上报，有部分单位并按要求完成隐患自查自改和上报工作，也有部分单位只是将排查出来的隐患上报了事，没有跟进隐患整改，致使隐患问题未能及时消除。
为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准确把握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特建立完善如下工作机制：

（一）建立专职信息员制度。各镇、街道、开发区和市安委会成员有关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指定明确1名专职信息员，专门负责隐患排查治理上报工作。

（二）建立逐月上报制度。各镇、街道、开发区和市安委会成员有关单位要落实属地和行业管理责任，在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隐患自查自纠的同时，认真做好辖区和行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计上报工作。各镇、街道、开发区每月15日和30日上报《廉江市隐患排查治理统计表》（附件2），市安委会成员有关单位每月25日上报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统计表（附件3、4）和“打非治违”月报表（附件5）。
（三）建立隐患排查治理督查制度。市安委办将对各单位隐患排查治理上报工作进行督查，每季度通报1次隐患排查治理上报工作。该项工作列入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内容。

上报单位范围：各镇、街道、开发区和市安监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廉江公路分局、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市教育局、市公安消防大队、市水务局、廉江供电局、市农机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发展和改革局。

请各镇、街道、开发区和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好报送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员名单（附件1），于5月5日前报市安委办，并按通知要求按时报送相关资料。市安委办联系人：张锋华，电话：6688537，传真：6683660，电子邮箱：ljajj6688537@126.com（电子版必须是扫描件）。

    附件：1.隐患排查治理统计信息员名单

2.廉江市隐患排查治理统计表

3.金属和非金属矿山等行业领域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统计表

4.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和单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月报表
　　　　  5.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情况月报表          
                   廉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4月29日

廉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4月29日印发
附件1：
隐患排查治理统计信息员名单

填报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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